
南商中国2025年四季度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规则 

关联交易分类合并披露报告 

 

根据监管机构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第五十六条要

求，银行保险机构需将发生的一般关联交易在每季度结束后30日内按

交易类型合并披露。现将南商中国2025年四季度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

局规则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合并披露如下： 

交易类型 2025年四季度关联

交易金额（万元） 

监管限额 比例执行情况（%） 

授信类 893943.1781 

同一关联方：10% 2.78% 

同一关联集团：15% 12.07% 

全部关联方：50% 12.30% 

资产转移 78708.9655 —— —— 

服务类 2011.0472 —— —— 

存款和其他 443662.2177 —— —— 

 

备注：以上授信类交易比例执行情况符合监管机构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

要求。 

南洋商业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（1）截至 2025 年 9 月末，我行资本净额为人民币 1795363.65 万元。（2）商业银行可豁免遵守关联授信限额的限制性

规定（其中，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（香港）授信金额为 474671.3596 万元、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信余

额为 198381.2884 万元可豁免遵守关联授信限额的限制性规定） 


